
 
 

公告 

（招聘程序編號︰CMM-PUMCH-CLT-003） 

 

根據第 15/2023 號法律《離島醫療綜合體北京協和醫院澳門醫學中心法律制

度》﹑第 83/2023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核准的《離島醫療綜合體北京協和醫院澳門

醫學中心人員通則》的相關規定及經離島醫療綜合體北京協和醫院澳門醫學中心（下

稱“澳門協和醫院”）策略發展委員會會議議決，澳門協和醫院現以私法個人勞動合

同招聘藥房技術助理 6 名。 

 

1. 進行招聘的目的 

以私法個人勞動合用聘用工作人員滿足澳門協和醫院臨床技術人員類別 – 藥房技

術助理的需求。 

 

2. 主要職務內容 

協助藥劑師處理處方藥物派發，指導病患藥物使用及參與藥物管理﹑藥物安全等

工作。 

 

3. 應聘條件和優先條件 

3.1 應聘條件 

3.1.1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3.1.2 具備藥劑技術課程，或大專院校所頒授的藥劑技術高等專科學位課

程； 

3.1.3 根據第 18/2020 號法律《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的規

定取得資格認可證書者（若已完成醫學培訓但尚未取得有關證書可

申請說明）； 

3.1.4 掌握其中一種官方語文，以及英語； 

3.1.5 身體健康及精神健全的人士； 

https://bo.io.gov.mo/isapi/go.asp?d=lei-18-2020cn


 
 

3.1.6 能夠獨立工作，有至少 3 年相關工作經驗； 

3.1.7 工作態度認真細緻﹑勤奮﹑具責任心，注重工作中的細節和藥物安

全和使用； 

3.1.8 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和溝通能力，能有效和醫療團隊合作； 

3.1.9 能夠保持良好的醫患關係，以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對待患者及其家屬； 

3.1.10 具備基本的電腦操作和藥物管理系統的使用能力； 

3.1.11 有良好的時間管理和組織能力，能夠在壓力下有效工作； 

3.1.12 需要輪班工作，在緊急情況下按指示返回醫院工作。 

 

3.2 優先條件 

3.2.1   具藥劑技術高等專科學位課程以上學歷； 

3.2.2   熟悉醫藥術語和常見的藥物名稱，具有良好的藥物知識，準確評估和 

解釋藥物信息； 

3.2.3   掌握普通話或其他國家語言。 

 

二零二三年十月三十日於澳門協和醫院  

 


